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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菇生产技术规范

GB／Z 26587--2011

1范围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规定了香菇生产的基本要求，主要包括基地选择与管理、投人品管理、生产技术

管理、有害生物防治、劳动保护、批次管理、档案记录等方面。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适用于袋料香菇的生产。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引用而成为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然而，鼓

励根据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指导性技术文件。

GB 4285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T 8321(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 18407．1农产品安全质量无公害蔬菜产地环境要求

GB 19170香菇菌种

3基地选择和管理

3．1基地选择

香菇产地应选择在生态条件良好，远离污染源，并具有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农业生产区域。环境质量

应符合GB／T 18407．1的规定。并应填写《生产基地基本情况记载表》(见表A．1)和《生产基地现存生

物种类调查记录表》(见表A．2)。

3．2基地管理

3．2．1工作室

基地应建有工作室，用于生产办公。室内桌椅、资料橱配备齐全；放置有关生产管理记录表册；张贴

生产技术规范、有害生物防治安全用药标准一览表、基地管理、投人品管理等有关规章制度。

3．2．2基地仓库

基地应建有专用仓库，单独存放农药、培养料和施药器械等。仓库应符合安全、卫生、通风、避光等

要求；内设货架，配备必要的农药配制量具、防护服、急救箱等，并填写《生产基地主要农用设备(工具)登

记表》(见表A．3)。

3．2．3盥洗室

基地应设有盥洗室，并保持盥洗室的清洁卫生。

3．2．4废物与污染物收集设施

基地应设有收集垃圾、受污染菌包和农药包装等废物与污染物的设施。对废弃菌渣废料应具备可

行的无害化处理途径。

3．2．5灌溉系统

香菇生产应有洁净水源，并建有灌溉系统。

3．2．6植保员

3．2．6．1生产基地应配备植保员，负责病虫害的防治、农药使用管理指导与记录等。植保员配备数量

应能满足每个基地生产的需要，并填写《生产基地基本情况记载表》(见表A．1)和《生产基地人员登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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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见表A．4)。

3．2．6．2植保员应获得国家农作物植保员职业资格证书，并经过病虫害综合治理(IPM)培训。

3．2．7配料员

有条件的生产基地宜配备配料技术人员，负责培养料的营养配比与记录等。填写《生产基地人员登

记表》(见表A．4)。

3．2．8环境条件监测

新建基地应进行环境条件监测。以后每2年～3年，或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安

全时，应由有资质的监测单位及时进行相关指标的检测，并填写《生产基地基本情况记载表》(见表A 1)。

3．2．9标志标示

基地有关的位置、场所，应设置醒目的平面图、标志、标示。

3．2．10隔离防护

基地周围应建立隔离网或隔离带等，以防止外源污染。

4投入品管理

4．1农药

4．1．1农药的采购

4．1．1．1应从正规渠道采购合格的农药。不应采购下列农药：非法销售点销售的农药、无农药登记证

或农药临时登记证的农药、无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的农药、无产品质量标准及合格证

明的农药、无标签或标签内容不完整的农药、超过保质期的农药和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

4．1．1．2采购的农药应索取农药质量证明，必要时进行检验，并填写《生产基地投入品出、入库记录表》

(见表A．5)和《生产基地农药质量检测结果记录表》(见表A．6)。

4．1．2农药的储存

农药应储藏于厂区专用仓库，由专人负责保管。仓库应符合防火、卫生、防腐、避光、通风等安全条

件要求，并配有农药配制量具、急救药箱，出人口处应贴有警示标志。

4．1．3剩余农药的处理

4．1．3．1未用完农药制剂

应保存在原包装中，并密封贮存，不应用其他容器盛装，不应用空饮料瓶分装剩余农药。

4．1．3．2未喷完药液(粉)

在该农药标签许可的情况，可再将剩余药液用完。对于少量的剩余药液，应妥善处理。并填写《剩

余农药或清洗废液处理记录表》(见表-A．7)。

4．1．4农药包装物处理

农药包装物不应重复使用、乱扔。农药空包装物应清洗3次以上，将其压坏或刺破，防止重复使用，

必要时应贴上标签，以便回收处理。空的农药包装物在处置前应安全存放。

4．2培养料

4．2．1培养料采购

培养料应从正规渠道采购合格培养料。不应采购下列培养料：非法销售点销售的培养料、超过保质

期的培养料和香菇进口国禁止使用成分的培养料。

4．2．2培养料的储存

培养料应存放于清洁、干燥的地方，与农药隔开存放。不应与农产品存放在一起。

4．2．3基地投入品记录

填写《生产基地投入品出、入库记录表》(见表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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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栽培模式

香菇的主要栽培模式以层架栽培、半地下式栽培、露地栽培为主，避免采用可能接触不洁净土壤、水

源的栽培模式。

5．2品种的选择

应选择抗逆性强、易于管理、产量高的香菇品种。

5．3培养料配方

根据香菇品种，选择适宜的培养料基质。培养料应新鲜、洁净、干燥。无虫、无霉、无异味。

5．4栽培季节

根据不同的栽培品种选择不同的接种期。

5．5培菌管理

接种后的茵棒移至清洁、干燥、适温、通风、避光的培养场所进行培菌管理。培菌管理主要是根据菌

丝生长和菌棒的变化情况，做好刺孔通气、翻堆及发菌检查、通风降温等工作。

5．6越夏管理

5．6．1 越夏期以通风降温、防止烂棒为主。越夏场所以室外菇棚为宜，菌棒移至室外菇棚越夏的时间

宜为5月份～6月份，菌棒经最后一次刺孔通气后一周左右即可进棚。菌棒进棚前，应全面加厚棚顶部

及四周遮荫物，确保无直射阳光进棚，并对各个菇棚环境进行一次全面清扫，做好消毒灭菌杀虫工作。

5．6．2应通过外棚喷水、内棚灌跑马水等措施调节棚内温度，加强通风，避免栅内温度过高。雨后应及

时排除积水，防止菌棒受淹，并加强通风管理。

5．7出菇期管理

5．7．1 出菇时菌棒适宜的重量因品种而异，如果出菇时偏重，可再进行一次剌孔通气排湿；如果菌棒偏

轻，应及时补水。

5．7．2根据不同品种和不同情况，选择适宜的催营措施，如温差刺激法、振动催营法、蒸汽催蕾法、叠堆

盖膜法等。

5．7．3菌棒可斜放在畦面上出菇，也可排放在层架上出菇。

5．7．4脱袋在日最高气温连续3 d降至20℃以下，菌棒出现零星菇蕾时进行脱袋，应选择在晴天的早

上或阴天进行。

5．8子实体发生后的管理

5．8．1控温：主要通过调节遮阴度、盖膜情况、排灌水等措施来控制温度。气温较高时，应防止阳光直

射菇棚，加厚遮荫物，并采取揭膜通风降温、棚内灌水喷水降温等措施将棚内温度控制在30℃以下。

5．8．2控湿：棚内湿度应保持80％～90％，采菇前两天不宜喷水。

5．8．3光照调节：在秋菇管理期内，光照应遵循先弱后强的原则，冬菇管理期间应逐渐增强棚内的光

照，进入春菇管理阶段后随着气温回升光照则应由强渐弱。

5．9适时割袋、合理疏蕾

当菇营长至2 cm前进行疏蕾，每15 cm×55 cm标准的菌棒每次留分布合理的花厚菇6只～10只

菇蕾，脱袋水菇10只～15只。采收后的香菇应进行农药残留、重金属、硝酸盐等有害物质进行检验，保

证产品符合相关质量安全要求，并填写《产品采收及流向记录表》(见表A．8)和《产品农药残留等有害物

质检测结果表》(见表A．9)。

5．10养菌

每潮菇采收后，应将菌棒适当偏干养菌7 d～10 d左右，在采收疤痕处有菌丝再生并开始转色后再

进行补水和催营，进人下潮菇的管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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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害生物防治

6．1防治原则

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方针，优先采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辅之以化学防治。

6．2主要病虫害

6．2．1 常见杂菌：木霉、曲霉、毛霉、酵母菌、镰孢霉、青霉、脉孢霉、细菌等。

6．2．2主要虫害：眼蕈蚊、螨虫、蜗牛、线虫、跳虫、蛞蝓等。

6．3农业防治

6．3．1 采用香菇胶囊菌种应符合GB 19170规定的要求。

6．3．2合理安排生产季节：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以及品种特性确定，原则上生产季节的安排应紧凑，在

培菌时间充足的前提下，接种时间往后推移。

6．3．3严把培养料原料质量、配制、灭菌关，规范生产操作程序。

6．4物理防治

6．4．1隔离保护：在菇房门口、窗和通气口安装60目纱网，阻止害虫入内。

6．4．2提倡在培菌场所和出菇场所悬挂粘虫板(纸)，粘杀菇蚊和菇蝇的成虫，减少着卵量。

6．4．3诱杀和驱避害虫。

6．5化学防治

6．5．1病害以预防为主，掌握好生产防控关键环节，使用药剂按GB 4285和GB／T 8321(所有部分)的

要求喷洒无菇菌棒和生产环境。同时加强病虫害的测报，及时掌握病虫害的发生动态。

6．5．2香菇病虫害防治用药方案见附录B。

6．5．3填写《生产基地有害生物防治记录表》(见表A．10)。

6．5．4为避免或减缓有害生物抗药性的产生，制定交替使用农药品种。

7脱水(制干)

7．1晒干法

先将鲜菇晒至半干，再以热风强制脱水，摊晒场所远离马路、“三废”，脱水空间要求密闭，严防废气

进入。

7．2烘干法

采用烘干箱作为香菇的烘干设备。对采收的鲜菇要及时整理，并在3 h～4 h内移人烘箱。据菇体

大小厚薄、开伞与不开伞分类上筛，菌褶统一向上或向下均匀整齐排列，把大、湿、厚的香菇放在筛子中

间，小菇和薄菇放在上层，质差菇和菇柄放人底层。

8劳动保护

8．1施药人员

施药时，操作者应穿着防护服。

8．2警示

施药后，现场应立即设立警示标志。其他工作现场和危险场所附近亦应设立警示标志。潜在危险

区的警示标志应设于人口处。

9批次管理

同一地块或同一大棚采用同一种植管理模式在同一天采收的同一品种为1个生产批。以1年为1个

流水周期编号，共3位数。产品批次号为采收日期(yymmdd)+流水号+产品名称拼音首字母+基地所在

省(市、区)行政区划代码(6位)+基地名称拼音首字母。填写《产品采收及流向记录表》(见表A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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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档案记录

每个生产地块(棚室)应建立独立、完整的生产记录档案，保留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有效记录，以

证实所有的农事操作遵循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规定。记录应当保留两年以上。并填写《生产基地田问农

事活动记录》(见表A．11)。



GB／Z 26587--20 11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生产记录表格

表A．1 生产基地基本情况记载表

基地名称

基地地址 基地面积

基地负责人 电话 基地建成时间

植保员姓名 资格证书号

灌溉水源

周围环境情况

拟种植的主要品种

土壤检测报告编号 评定

水质检测报告编号 评定

空气检测报告编号 评定

备注

制表人： 制表日期

6



表A．2 生产基地现存生物种类调查记录表

调查单位： 调查负责人： 调查时间

GB／Z 26587--201 1

生物名称 学 名 分类地位 密 度

制表人： 制表日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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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生产基地主要农用设备(工具)登记表

农用设备 购买

(工具)名称
型号 生产厂家 数量 现况 保管人 备注

日期

制表人： 制表日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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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6 生产基地农药质量检测结果表

GB／Z 26587--20 11

农药名称 剂型含量

生产厂家 登记证号

农药批号 采购单位

发票号码 检测日期

检测单位

检测执行标准 检测报告编号

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标准值 检测值 结 论

备注

制表人： 制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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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7剩余农药或清洗废液处理记录表

操作人 电话

剩余农药或清洗废液
数量

名称

处理地点 处理El期

处理方式

备注

制表人： 制表日期

12



表A．8产品采收及流向记录表

GB／Z 26587--20 11

地块／大棚
批次号 产品名称 采收El期 数／重量 农残检测 供货对象 备注

编号

制表人： 制表日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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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9产品农药残留等有害物质检测结果表

产品名称 地块／大棚编号

检测单位

样品采集时间 报告日期

检测执行标准 检测报告编号

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标准值 检测值 结 论

备注

制表人： 制表日期

14



表A．10生产基地有害生物防治记录表

GB／Z 26587--20 11

作物名称 种植地块／大棚

田间调查

平均数 发病率
日期 害虫名称 病害名称 调查人

头／袋或头／面积单位 ％

化学防治措施

是否符合 更改标准方案理
日期 防治对象 用药方案 兼治 防治人员 植保员 备注

标准方案 由及新方案可行性

制表人： 制表日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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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规范性附录)

香菇主要有害生物防治方案

表B．1 香菇主要有害生物防治方案

GB／Z 26587--20 11

防治对象 用药方案

青霉 5％～10％氢氧化钙水涂刷

90％晶体敌百虫600倍液，喷雾
眼簟蚊、跳虫

80％敌敌畏乳油喷雾，或原液熏蒸5 g／m3

氯化钠20倍液，喷雾
蜗牛、蛞蝓

茶籽饼(粕)loo倍液喷洒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喷雾

25％咪鲜胺乳油1 500倍液，喷雾或涂抹
霉菌类

0．1％高锰酸钾水溶液洗涤消毒，熏蒸，表面消毒

0．5％～1％硫酸铜水溶液喷洒、浸泡

73％炔螨特乳油2 000倍液喷雾
螨类

氨水17℃熏蒸菇房或加50倍水拌料

线虫 73％炔螨特乳油600倍喷雾

注：表中所用的化学农药仅适用于菌棒和生产环境，不得在出菇期间向菇体喷洒任何药剂。


